
未成年人保护法

小反刍兽疫防
治技术规范

3.3 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

报告后 1 小时内，向省级兽医行政管理部

门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

3.4 省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

到报告后 1 小时内报省级人民政府和国

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

3.5 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最

终确诊结果，确认小反刍兽疫疫情。

3.6 疫情确认后，当地兽医行政管理

部门应建立疫情日报告制度，直至解除

封锁。

3.7 疫情报告内容包括：疫情发生时

间、地点，易感动物、发病动物、死亡动物

和扑杀、销毁动物的种类和数量，病死动

物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情况，流行病

学调查和疫源追踪情况，已采取的控制措

施等内容。

3.8 已经确认的疫情，当地兽医行政

管理部门要认真组织填写《动物疫病流行

病学调查表》，并报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

病学中心调查分析室。

4.疫情处置

4.1 疑似疫情的应急处置

4.1.1 对发病场（户）实施隔离、监控，

禁止家畜、畜产品、饲料及有关物品移动，

并对其内、外环境进行严格消毒。必要时，

采取封锁、扑杀等措施。

绛县畜牧兽医发展中心 宣

第十一条 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应当具

备与不动产登记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

务能力。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加强对不动产登记

工作人员的管理和专业技术培训。

第十二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指定专

人负责不动产登记簿的保管，并建立健全相

应的安全责任制度。

采用纸质介质不动产登记簿的，应当配

备必要的防盗、防火、防渍、防有害生物等安

全保护设施。

采用电子介质不动产登记簿的，应当配

备专门的存储设施，并采取信息网络安全防

护措施。

第十三条 不动产登记簿由不动产登记

机构永久保存。不动产登记簿损毁、灭失的，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依据原有登记资料予以

重建。

行政区域变更或者不动产登记机构职能

调整的，应当及时将不动产登记簿移交相应

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第三章 登记程序
第十四条 因买卖、设定抵押权等申请

不动产登记的，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由当事人单

方申请：

（一）尚未登记的不动产首次申请登记的；

（二）继承、接受遗赠取得不动产权利的；

（三）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

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生效的决定等设立、变更、

转让、消灭不动产权利的；

（四）权利人姓名、名称或者自然状况发

生变化，申请变更登记的；

（五）不动产灭失或者权利人放弃不动产

权利，申请注销登记的；

（六）申请更正登记或者异议登记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由当事人

单方申请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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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

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

遗赠权。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未成年子

女抚养问题的，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

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保障子女权益的原

则和双方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第五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

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

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

销监护资格的

父母应当依法

继续负担抚养

费用。

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

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五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

心发展特点，

尊重他们的人

格尊严，保障

他们的合法权益，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

或者指定专人办理。

第五十六条 讯问、审判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

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知其法定代理

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刑事案件，应当保护

被害人的名誉。

第五十七条 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

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

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没有完成义务教

育的，应当对其进行义务教育。

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

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

第五十八条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

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

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

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地下水异常实例较多，其中较典型的

如下：

1、1966 年 3 月 8 日河北邢台 6.8 级地震

震前 50 多个市县发现地下水异常，主

要是井水位大幅度升降，震中区及其邻近

地区以上升为主，而外围则以下降为主，多

在震前 1-2 天出现。

2、1968 年 7 月 18 日渤海 7.4 级地震。

震前一二天，渤海沿岸不少井水水位大幅

度升降，且有水质异常。辽宁金县自来水公

司一口井，震前 4 小时水位突降 4 米；河北

乐亭县震前几天发现有些井水面上漂着油

花，散发着煤油味。

（3）其他异常
其他地震宏观异常主要指地声、地光、

地气、地动、地震及各种气象与气候异常。

这类异常，虽然没有地下水异常与动物异

常那样多见。但一些地震之前也曾出现过，

而且多在临震时出现。

★地声异常

地声异常指地震前来自地下的声音，

其声有如炮响雷鸣，也有如重车行驶、大风

鼓荡等多种多样，现举例如下。

1975 年 2 月 4 日辽宁海城 7.3 级地震：

大震发生时，极震区听到类似岩石破裂时的

“咔嚓”声，外围区听到闷雷似的声响；震前 2

分钟，在本溪听到如狂风似的呼啸声。

1976 年 7 月 28 日河北唐山 7.8 级地

震：震前约 5 小时，在遵化县听到如铁球在

地板上滚动的声响，由远及近，持续较长时

间；震前几分钟，在昌黎县听到如“千军万

马奔腾而来”的声音，在唐山听到惊天动地

的声音，好似山崩地裂，震耳欲聋，其中夹

杂有“咚咚”炮声。

★地光异常

地光异常指地震前来自地下的光亮，

其颜色多种多样，可见到日常生活中罕见

的混合色，如银蓝色、白紫色等，但以红色

与白色为主；其形态也多种多样，有带状、

球状、柱状、弥漫状等。一般地光出现的范

围较大，多在震前几小时到几分钟内出现，

持续几秒钟。例如：

1975 年 2 月 4 日辽宁海城 7.3 级地

震：震前从丹东到锦县、大连至沈阳的广大

地区见到地光，在海城、营口一带十分普

遍，震时地光照亮全区，如同白昼一般。震

前一天开始在海城、盘锦等地见到大量火

球由地面升空，其状如球、锅盖、电焊光、信

号弹等多种，还可见篮球大小的火球在地

面上滚动，碰到物体就爆炸。海城有一位 12

岁少女跌倒时身下闪出白色地光，第二天

发现脸面被烧成猪肝色并出现水泡，类似

的被地光灼伤者有 2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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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艺文，义沟桥村人，11 旅 33 团战士，

1946 年孝义县战斗中牺牲。

郝连三，下村人，12 旅 36 团战士，1946

年在隰县战斗中牺牲。

李拴娃，紫家村人，1914 年生，4 纵队

10 旅 20 团战士，1946 年在河南省石头山战

斗中牺牲。

孙德顺，郝家窑村人，1926 年生，4 纵队

13 旅 7 连战士，1946 年在绛县战斗中牺牲。

李兴华，李堡村人，1926 年生，4 纵队

13 旅 39 团战士，1946 年 7 月在洪洞县战斗

中牺牲。

李子玉，东山底村人，1929 年生，2 纵队

6 旅 17 团战士，1946 年 8 月在战斗中牺牲。

凌光发，东下吕村人，太岳 2 分区 56 团

战士，1946 年 6 月在闻喜县战斗中牺牲。

韩喜奎，陈村人，1909 年生，10 旅 1 营

战士，1946 年在翼城县战斗中牺牲。

靳春山，槐泉村人，县大队战士，1946

年在杨家岭战斗中牺牲。

马桂茂，槐泉村人，县大队战士，1946

年在杨家岭战斗中牺牲。

李杰，郇王村人，1918 年生，县保安营

战士，1946 年被敌杀害。

范子良，安峪村人，1911 年生，县大队

副大队长，1946 年范壁村战斗后亡故。

彭宝才，紫家村人，一区区干队战士，

1946 年在大晋堂战斗中牺牲。

梁富有，沸泉村人，1946 年紫金山战斗

中失踪。

马精华，东荆下村人，1946 年失踪。

张叶需，任村人，一区助理员，1946 年 8

月在县城被敌杀害。

赵喜才，东外村人，1922 年生，太岳 4 专

属成员，1946 年 7 月在闻喜县被敌杀害。

绛县解放战争烈士英名录

遗失声明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依茹女装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00078846,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水晶灯饰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00067819,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秀英鞋摊营

业 执照 正、副 本丢 失，注 册 号 为 ：

1427313004904,现声明作废。
绛县商务局 宣




